
“谢谢检察官同志的帮助，

我的婚姻登记终于撤销了……”

近日，承办检察官雷吉安又一次

接到了来自虚假婚姻事件当事

人王大强的感谢电话。

回想起王大强刚到检察院

求助的场景，雷吉安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他十分焦急

且无奈。”

在交谈中，王大强告诉雷吉

安，自己 2004 年和重庆女孩李

梅结婚，结婚六年后，两人的

感情逐渐变淡，正准备协商离

婚，可李梅却突然告诉王大强，

自己并不是“李梅”，而是“李美”！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接到求助后，雷吉安立即开

展了调查，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

脉。

2003 年，在广东务工期间，

来自湖南衡阳的王大强和重庆

女孩李梅相识，两人很快热恋。

一年后，王大强带着李梅回到了

衡阳耒阳老家，登记结婚。没

多久两人就有了孩子，一家人的

生活平淡且幸福。

为了养家糊口，王大强决定

继续到外地工作，由李梅带着

孩子在耒阳生活。但后来，因为

不习惯耒阳的生活，李梅带着

孩子回到了重庆定居。

随着时间的流逝，两地分居

的王大强和李梅的感情逐渐变

淡，经过协商，两人决定离婚，

并商量好了离婚后的一切事宜。

但没想到，前往民政局办理

离婚登记时，王大强却突然得

知李梅并不是“李梅”，当年和

他登记结婚时用的身份信息竟

是假的！

原来，本名为李美的“李梅”

当年想要外出务工，却遭到了

家人的拒绝，于是她私下办理了

一张名叫“李梅”的假身份证，

离开了重庆，并在广东找到了一

份工作。

之后，她遇到了王大强，担

心被父母找到的李美继续用虚

假身份和王大强恋爱结婚。时

过境迁，当年用于登记结婚的

假身份证早已丢失，身份证又

是办理离婚手续所必需的证件，

眼见事情瞒不下去，李美不得

不向王大强坦白，讲述了事情的

真相。

结婚六年，枕边人身份竟是“假”的

想离婚时，衡阳男子发现六年的枕边人竟是“假”的
耒阳检察院助“夫妻”解决13 年离婚难题

“放心吧，你们的婚姻关系已经解除，可以各自开启新的生活了。”当
雷吉安将检察建议和事件处理的结果分别告知“虚假婚姻”案件的两位
当事人时，两人都十分激动——这段想离却离不了的婚姻终于结束了。

雷吉安是衡阳耒阳市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今年 2 月，她接到一位
群众的求助，希望检察院能够帮助自己解除长达十余年的虚假婚姻关系，
帮助自己和“妻子”开启新的生活。在经历多轮调查、询问和一次听证会
议后，这起困扰“夫妻”两人的烦心事终于得到了解决。

这到底怎么回事，一起来看看。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通讯员 肖媛元 冯丽娟

 此后十年间，王大强和李

美多次申请离婚，但因不符合

《婚姻登记条例》相关规定，两

人始终无法解除婚姻关系。在

这期间，王大强和李美虽然没

有离婚，但选择了各自生活，

王大强也会按时向李美支付她

和孩子的抚养费。

但婚姻关系一刻不解除，

王大强心中的弦就一刻不能放

松，无奈之下，他决定通过法

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021 年 7 月，王大强向李

美户籍地所在的基层人民法院

提起了离婚诉讼，但由于李美

登记结婚的身份信息是虚假的，

和她真实的身份信息不一致，

法院以无明确被告为由驳回了

起诉。

同年 11 月，王大强又向衡

阳市铁路运输法院提起撤销婚

姻登记的行政诉讼，但因已超

过 5 年的诉讼时效，法院裁定

不予受理。王大强的上诉也因

此被裁定驳回，事情再一次进

入了“死胡同”。

“难道自己一辈子都要被绑

在这场虚假婚姻中？”正当王

大强为这桩离不了的婚而苦恼

时，转机出现了。

2023 年，王大强从律师那

里 得 知， 早 在 2021 年 11 月，

为扎实办好为民实事，妥善处

理因冒名顶替或弄虚作假办理

婚姻登记引发的矛盾纠纷，维

护婚姻登记秩序和当事人合法

权益，节约行政成本和司法资

源，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最高

人民法院、公安部、民政部发

布《关于妥善处理以冒名顶替

或者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

登记问题的指导意见》，明确了

虚假信息登记的婚姻处理方式。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2023

年 2 月，王大强来到了耒阳市

检察院，申请了法律监督。

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后，耒阳市检察院立即启动行

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程序。雷吉

安也多次前往相关部门、王大

强和“李梅”户籍所在地的公

安机关调取了两人的婚姻登记

档案、户籍信息等材料，并多

次对当事人进行询问，得知了

“李梅”的真实身份是“李美”，

确认了李美使用虚假身份与王

大强登记结婚的事实。

为 有 效 化 解 行 政 争 议，

2023 年 7 月底，耒阳市检察院

就该案召开公开听证，并邀请

耒阳市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及

人民监督员、听证员参与听证。

经评议，与会人员一致同意

检察机关向民政部门发送撤销

虚假婚姻登记的检察建议，依

法维护婚姻登记秩序和当事人

合法权益。

听证会后，该院向耒阳市民

政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撤销

王大强与“李梅”的婚姻登记。

市民政局采纳了该检察建议，

依法作出撤销婚姻登记的决定。

雷吉安说，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一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

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

到法定婚龄。”但由于王大强和

“李梅”的婚姻不属于这三种情

形，最终，发出了撤销婚姻的检

察建议。

至此，王大强和李美持续十

余年的虚假婚姻彻底解除，困

扰了两人的烦心事得到了圆满

解决。

“在事件解决过程中，不管

是王大强还是李美，都十分配

合。”雷吉安告诉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虽然在法律意义上，

李美是单身，王大强是已婚，但

两人受虚假婚姻的影响，都不

敢开启新的生活。

“像王大强李美这样，

以弄虚作假或者冒名顶替

的方式结婚的情况并不罕

见。”雷吉安告诉记者，王

大强李美的虚假婚姻案是

耒阳市检察院目前的唯一

一起涉及以冒名顶替或者

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

登记的案件，该案的成功

办理是耒阳市检察院促进行政

争议实质性化解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耒阳市检察院积极履

职，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帮

助人民群众解决了实际困难。

（为保护隐私，文中人物均
为化名）

辗转十三年，离婚之路困难重重

检察院解开虚假婚姻“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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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案例 >>

一纸司法建议，纠正了一
段 21 年的冒名婚姻 

近日，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福泉市人民法院陆坪

法庭受理了一起特殊的离婚诉

讼——原来，是妹妹冒用姐姐

身份进行婚姻登记，而这一桩

“婚姻”持续了21年。

2002 年，阿强（化名）与

小丽（化名）自由恋爱后，步

入婚姻殿堂。然而婚后，因各

种原因双方长年分居生活，阿

强提出协议离婚但多次沟通无

果，遂决定起诉离婚。

但是，福泉法院陆坪法庭

受理后，发现该案被告小丽并

不是与阿强结婚登记的人。原

来，2002 年的时候，小丽并未

达法定婚龄，所以就用姐姐小

美（化名）的身份在福泉市某

乡镇婚姻登记处与阿强办理了

婚姻登记。

显然，该案无法以“离婚”

案处理，同时，小丽冒用姐姐

的身份进行婚姻登记，属以弄

虚作假方式冒用身份办理婚姻

登记行为；且根据行政诉讼法

的规定，婚姻登记类纠纷案件，

其最长起诉期限为五年，超过

起诉期限的不予受理，该案婚

姻登记于 2002 年，早已过了法

律规定的诉讼时效。

为切实解决当事人现实问

题和维护婚姻登记秩序，陆坪

法庭法官依照《关于妥善处理

以冒名顶替或弄虚作假的方式

办理结婚登记问题的指导意

见》，主动与民政部门沟通，向

当事人原婚姻登记机构发出撤

销婚姻的司法建议。

福泉市民政局对此十分重

视，针对司法建议中提出的问

题及时认真核实，最终作出了

撤销阿强与小丽的婚姻登记的

决定。至此，一起长达 21年的

“婚姻”闹剧就此终结。


